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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 

107 學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22 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據： 

（一）教育部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60173123 號函辦

理。 

（二）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

要點」執行。 

二、開辦單位及班數：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本校進修推廣部社區學習中心。 

 （三）協辦單位：本校科普傳播學系。 

 （四）班數：招收一班 50 人為原則。（未達 25 人不開班） 

三、招生對象（報考資格）： 

  （一）國民小學合格在職自然教師、專任教師（優先錄取）。 

  （二）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含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四、招生及報名方式： 

  （一）招生程序：符合報名資格者，並需檢附「主管機關薦送公函」(儲備教

師免附)，及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始符合報名程序。 

  （二）報名方式：一律採通訊報名，請將相關資料（如下述 5 項）於至 107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900 屏東

市林森路 1 號  國立屏東大學-林森校區進修推廣處學習中心 (加註自

然專長 22 學分班)收。所需各項表件如下： 

        1.報名表。 

        2.合格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影本一份。 

        3.在職證明書聘書影本一份。 (儲備教師得免附) 

        4.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影本一份。 

        5.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報名表請正楷簽章，資料依序裝訂，報名資料一經收件後，概不退還）。 

※上述所繳交之各項證件，經查明有偽造情事者，撤銷入學資格。 

 
五、錄取順序：符合報名程序者，以「國小合格在職自然教師、專任教師」為錄

取第一順位、「國小合格在職代理代課教師」為錄取第二順位、「國小合

格兼任教師」為錄取第三順位、「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

為錄取第四順位。以順位優先者優先，惟逾招生人數者，再以「服務年資」

為比序。 

六、公告名單：審核通過且人數達到開班規模，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並公告

於本校進修推廣處網頁（http://www.cee.nptu.edu.tw）。 

七、上課地點：國立屏東大學林森校區（屏東市林森路1號）。 

八、修業年限：依課程規劃，以1年為原則。 



九、課程規劃：每門課2、3學分，9門課程，共計22學分。 

1.每一學分為新臺幣2,250元。 

2.繳費方式於公告錄取名單後於本校進修推廣處網頁一併公告。 

十、開班日期、課程科目、上課時間及授課師資（暫定106學年度第二學

期、暑期及107年學年度第一學期）： 

暑假平日上課時間：9:00-16:30 

學期中假日上課時間：09:00-16:30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 時數 授課老師(暫定) 

普通物理 (含實

驗) 
必修 3 54 金自強/賴俊陽老師 

普通化學 (含實

驗) 
必修 3 54 鍾旭銘/陳存仁老師 

普通生物學 (含

實驗) 
必修 3 54 高慧蓮/張雯惠/劉藍玉老師 

地球科學概論 必修 3 54 李建興/蘇偉昭老師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設計與實施 
必修 2 36 楊志強/林曉雯老師 

科學教育 必修 2 36 郭碧祝/林曉雯老師 

必修小計  16 288  

環境教育 選修 2 36 鄧宗聖/林曉雯老師 

資訊科技融入自

然與生活科技教

學 

選修 2 36 吳聲毅老師 

科學戶外教學專

題研究 
選修 2 36 張耀仁/鄧宗聖老師 

選修小計  6 108  

合  計  22 396  

※本表師資為目前暫定師資 

※必要時得變更上課期程及上課時段 

※學期間上課時段安排以星期六、日為原則 

 

十一、附則 

(一)本班旨在提供進修相關專業智能，核發之學分證明，依教育部之規定，

不得作為除本專班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二)本校得適當調整本課程、上課教室及師資。 



(三)書籍費與材料費等另須由學員自行負擔，不包含於學費中。 

(四)如遇颱風等天災，當天課程依照該縣市政府宣布決定是否停止上課，課

程順延。 

(五)未完成繳費、按時報到、到課者，取消入學資格，所缺名額，由備取生

依序遞補。 

(六)修畢課程及取得學分者，須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自然領域學科知能評量」

精熟級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方得符合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要

件。 

(七)學分抵免：依本校科普傳播學系抵免規定為準則。 

(八)課程管理辦法： 

1. 隨堂點名：授課教師及助教將進行隨堂抽點，確實掌握學員出

勤狀況。 

2. 成績考核：由授課教師依學員支平時表現、作業、測驗等，考

核學員之學習成果，並適時給予建議與指導。如學員無故缺考，

該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算。係公假、喪假、重病住院、或特殊

事故不能參與各種考試，經請假核准者准予補考，補考成績按

實得成績給分。 

3. 請假規定： 

 學員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得以請假，請假以小時為單位，

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 

 請依規定填寫本校「推廣教育班學員請假單」。 

 請假超課程時數 1/3，即無法取得該堂課程結訓資格。 

 本簡章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簡章、報名表及其他表單，請逕至本校進修推處網站下載使用。(本校

推廣教育資訊網：http://www.cee.nptu.edu.tw/bin/home.php) 

十二、成績及格者，可登入教師研習時數。 

十三、聯絡資訊：進修推廣處社區學習中心詹宗憲專案助理 

      電話 (08)7663800轉 18105  (傳真)08-7232678 

  

http://www.cee.nptu.edu.tw/bin/home.php


地址:900屏東市林森路 1 號 

收件者:國立屏東大學-林森校區 

進修推廣處 (加註自然專長 22 學分班)收 

 

107年度加註自然專長 22學分班 

報名專用資料袋封面 

 

姓名  

服務單位  

應檢附資料 

1 □ 報名表。(附件二) 

2 □ 合格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影本一份。(附件三) 

3 □ 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儲備教師得免附) (附件四) 

4 □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影本。(附件五) 

5 □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份。(附件六) 

 

 

 

 

 

 

 

 

 

 

 

 

 

 

 

 

附件一 



國立屏東大學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22 學分班」報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自行貼照片)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通訊地址： 

電話：(O) 

      (H) 
行動電話： 

學歷：                大 學 （ 院 ）              系(所) 

現職 

學校 

      縣         鄉                  

                 區                    國小 

      市         鎮                  

行政工作： 

任教科目： 

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報名人 

本人報名國立屏東大學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22 學分班」

所提供資訊及文件均屬實，如有不實願依相關規定處置。 

                                                          (簽名或蓋章) 

請檢同下列文件，於 2 月 27 日星期二前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1.報名表。 

        2.合格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影本一份。 

        3.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儲備教師得免附) 

        4.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影本。 

        5.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審查意見 

□ 通過 

□ 未通過，原因： 

          □1.資格不符 

          □2.資料不全 

          □3.報名逾期 

承辦人  

註：1.報名資料一經收件後，概不退還。  

2.審核通過且達到開班標準，以電子郵件通知並公告於進修推廣處網頁。 

附件二 



國民小學教師證影本 

 

 

 

 

 

 

 

 

 

 

 

國民小學教師證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附件三 



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 

 

 

 

 

 

 

 

 

 

 

 

 

 

 

 

 

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附件四 

附件五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影本 

 

 

 

 

 

 

 

 

 

 

 

 

 

 

 

 

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影本 

（影印本務必清晰）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粘貼處 

（影印本務必清晰） 
 

 

 

 

 

 

 

 

 

 

 

附件六 


